

天桥区档案馆关于征集档案资料的公告草案

[bookmark: _GoBack]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，进一步丰富馆藏资源、优化档案结构，确保天桥区历史的真实性与完整性，为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高质量的档案信息服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各级各类国家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》及《山东省档案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天桥区档案馆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档案资料征集活动。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征集目的
旨在全面收集反映天桥区历史变迁、经济社会发展、文化传承等多方面的珍贵档案资料，为天桥区的历史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。
二、征集对象
全区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民间团体及个人。
三、征集时间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长期有效。
四、征集范围
纸质类：包括但不限于历史文献、报纸、图书、传记、手稿、书信、荣誉证书等，以及口述资料、回忆文章、采访记录等，要求内容真实、具有历史价值。
图片（照片）类：反映天桥区城市面貌、经济发展、文化生活、农村变迁、风土人情、名胜古迹等的老照片，要求原始、未经过度处理。
志书类：各镇街志、企业志、村志等，要求内容全面、记录准确。
家谱类：纸质版或电子版家谱、姓氏谱、宗族族谱等，无论新旧、完整与否，均在征集之列。
航拍类：天桥区老城改造、新城建设、村庄拆迁等过程中的航拍图、俯瞰图及视频，要求清晰展现天桥区自然与人文之美。
声像类：录音、录像资料，要求主题明确、音质画面清晰，能够反映天桥区历史变迁和重要事件。
五、征集方式
本次征集活动以捐赠为主要方式。捐赠者可直接向天桥区档案馆捐赠原件，档案馆将颁发捐赠证书以资鼓励。
六、征集要求
捐赠资料需内容真实、完整，无知识产权争议。
捐赠者应提供资料的基本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单位/个人名称、联系方式、资料形成时间、内容概述等。
照片、音视频资料应附简要说明，包括拍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内容等。
实物资料应附详细说明，包括材质、来源、历史背景等。
七、说明事项
捐赠者对其捐赠的资料享有优先使用权，并可对不宜公开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意见。
有捐赠意向的单位和个人可通过电话、邮件或亲自前往天桥区档案馆办理捐赠事宜。
八、联系方式
联系电话：85872600
联系人：田尚雯、牛茜
电子邮箱：jntqdajbgs＠jn.shandong.cn
地址：济南市天桥区药山西路996号
九、发布单位
天桥区档案馆
十、发布日期
2025年2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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